
乡土社会的日常道德与社会底蕴*

———以大理“乡评”的演变与积淀为例

李荣荣

提 要: 本文以大理乡评为对象，通过讨论普通人对道德的构想与实践来理解

乡村社会道德秩序的形成与延续。作为民间舆论的乡评曾与国家选拔官员及推行教

化关系密切，今日大理乡评延续清末民国时期与谥号相结合的地方性特点，同时将

品评对象从士绅贤达扩展到普通百姓。四民社会的解体以及民众对声名及道德理想

的追求促成了乡评以“平民化”形式延续至今; 体现普通人生命意义的同时再生产

特定的道德价值则解释了乡评在当代社会的存在原因与方式。乡评的“平民化”转

变为我们理解传统道德价值在“无士的乡村自治生活”中的延续提供了线索，而这

种延续本身既表明道德观念与实践就编织在日常生活里，同时也是中国乡村 “社会

底蕴”的一种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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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问题

( 一) 平民百姓的盖棺定论

乡里社会自古以来便是普通人寄寓人生意义的重要社会空间，世居其中的乡党

民众往往看重乡里毁誉，并逐渐形成了品评人物道德品行的风气。云南大理喜洲镇

邑村有位老人，20 世纪二十年代出生于一个小康之家，年少时先后在村里的私塾和

学堂念过书。根据老人儿子讲述，老人是 “村里有点儿文化，又有一定头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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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老人担任了村老年协会小组长，逢年过节村中人家会上门请老

人帮忙写副对联，遇到村中有什么红白喜事，老人也出面召集村里人安排做客事宜。

十年前，老人去世，按照当地流传的乡评习俗，村中几位老人商议之后根据其为人

给他定了一个“敏达”的评语，并将该评语写于灵位牌上，同时再刻于墓碑之上。

自此，“敏达”二字成为乡里民众对老人一生的盖棺定论。

在此，乡评指乡党民众对本乡人物之德行为人的品评意见的集合，它是一种反

映民间社会的价值观念与道德期许的民间舆论。据邑村七八十岁的老人们说，在他

们年纪尚幼时村里就已流传了多年乡评习俗。如今与老人们记忆的不同之处在于:

当年的乡评一是要请村里乡绅主持并德高望重的一众社老参与，二是基本只评德行

出众或对地方做出一定贡献的士绅贤达。如今则已将品评对象扩展至所有成年民众，

乡人凡去世之后 ( 夭折或非正常死亡除外) 均有资格获得一个称颂其品行为人的得

当评语; 此外则是乡评再无传统意义上的士绅主持。

邑村乡评并非个案，就本文的田野调查来看，邑村以南十多公里外的溪村以及

邑村以北一百多公里外的剑川县文镇也都流传着乡评习俗，本文的经验材料便来自

这几个村镇①。梁永佳 ( 2005 : 62) 、赵玉中 ( 2014 : 44，46，62 ) 也曾分别提到

喜洲镇及其所辖洱村流传着乡评习俗。根据对喜洲镇辖区内两家业务范围涉及喜

洲镇各村及喜洲镇附近乡镇的碑刻店店主的补充访谈，从 2016 年春至 2018 年夏

约两年半的时间里，两家碑刻店刻碑总数约四百块，其中刻有乡评的墓碑约有二

百七十块，约占刻碑总数的近 70%。根据对大理古城两家业务范围涉及洱海东、

西两边乡镇以及洱海北边县的碑刻店主的补充访谈，从 2016 年春至 2018 年夏约

两年半的时间里，两家刻碑店刻碑总数近四千块，其中多数墓碑刻有乡评②。这些

数字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乡评习俗在洱海周边乡村地区的流行。就本文内容涉及

的三个村镇而言，邑村与溪村比较流行乡评习俗; 文镇作为县城所在地，人口相

对较多、居民彼此间陌生程度高于邑村和溪村，乡评流行程度相对较低。据文镇

一家碑刻店店主所言，乡评习俗目前在该镇仅有零星存在，前来刻乡评的人家多

来自该县农村。

551

·论 文· 乡土社会的日常道德与社会底蕴

①

②

按学术惯例，邑村、溪村、文镇以及下文涉及人名均未使用原名。
感谢陈曙娟、李膺宇协助完成补充访谈。



( 二) 汉文化影响下的大理地区

自元明以来，随着中央王朝在当地不断深入，尤其是随着明朝在洱海地区设立

流官知府，对当地居民进行里甲登记与编户、兴建学校并开科取士，以及在民间社

会推广儒家正统礼仪等措施的实行，儒家文明化的进程在当地得到大力推进。据万

历《云南通志》、天启《滇志》等史料记载，大理府于元至正五年兴建儒学、于明

弘治年间创办书院; 剑川州于明洪武年间兴建儒学、于明隆庆年间创办书院 ( 陈庆

江，2002: 242 － 267) 。到了明代后期，在儒学教育与科举制度的广泛推行下，大理

( 以及云南其他地方) 的士绅已经逐渐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独立阶层与社会群体

( 陆韧，2007) 。就人类学研究来看，许烺光 ( 2001: 11) 讨论中国人的文化性格时

曾指出喜洲人“比中国其他地区的汉民族更加汉化”。梁永佳 ( 2005 ) 则从 “复合

性”的视角解释了当地文化汉、白交融的特性①。根据白族学者赵玉中 ( 2013，

2014) 的研究，汉唐以来洱海地区 “民家” ( 新中国成立后识别为 “白族”) 的祖

源叙事其实是相当复杂而又动态的，因应不同的社会历史情景而在汉夷之间摇摆。

自元明以来，当地人的祖源叙事表现出不断强化其 “汉人”祖源记忆的趋势。究其

原因，则与中央王朝在当地的深入以及儒家文明进程的推进密切相关。

本文无意讨论白族的族群属性或祖源叙事的复杂脉络，引述上述研究的目的，

是在不否认民族特性的前提下指出中原汉文化对当地社会的深远影响。举例而言，

当地流传的部分信仰或习俗便能追溯至明清时期中原王朝在当地推行的礼仪教化，

如曾经相当流行的民间宗教 “圣谕坛”的前身就是清代官方推行的圣谕宣讲制度

( 杨春宇，2015) 。本文所要讨论的乡评则是明清教化留下的另一种痕迹。田野调查

中，笔者除了听到人们说传承乡评是尊重传统外，还听到有地方文人将乡评在当地

流传的时间追溯至明代，并感慨当时的大理科甲繁盛、民多士类。尽管很多时候人

们对乡评历史的谈论仅是只言片语或是某种情绪的流露，但可以确定的是，人们不

仅将其当作一种当代现象来叙述，亦乐于表达这种文化实践的时间维度。那么，乡

评这种民间人物德行品评的目的与意义是什么? 其演变与积淀对于我们理解乡村社

会提供了什么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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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日常道德、“社会底蕴”与本文主题

出于对社会理论过于关注权力、资本或利益而忽视社会生活固有的道德维度的

不满，人类学近年来开始有意识地开展道德研究，研究者希望通过引入道德逻辑而

在一般 社 会 理 论 的 层 次 上 推 进 对 人 及 其 行 动 的 研 究 ( Lambek，2010; Laidlaw，

2014) 。相比倾向于给道德下一个先在定义的哲学研究，人类学研究往往避免先在

假设，而是关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认为的善以及相关的话语与实践是什么 ( Fassin，

2012) 。同时，亦如维依娜·达斯( Das，2012) 所言，伦理与道德观念就编织在日

常生活里，而无须脱离日常生活仅仅于善恶交锋的戏剧性时刻或斗争之中显现。本

文延续上述思路来理解道德，意在透过与乡评相关的日常言说与行动，来理解乡村

社会里普通人关于善的认识、表达以及实践。换言之，文章讨论的是具体的道德经

验而非抽象的、作为概念的道德。

本文亦借鉴“社会底蕴”这一概念来理解乡评在民众生活世界中延续至今的社

会及学术意义。所谓“社会底蕴”，主要指在历史变迁过程中体现出 “恒常”特征

的事物，它既可以表现为意识层面的结构性观念，也可以表现为风俗习惯之类的非

正式制度或与道德伦理相联系的行为规范。这个概念提醒我们要关注 “现代性”或

“国家—社会”视角容易忽略的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并从中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秩

序生成的内在机制 ( 杨善华、孙飞宇，2015 ) 。正如 《说文》所云: “蕴，积也”，

“社会底蕴”不会形成于一朝一夕之间。正是经由时间积淀，那些观念、风俗及道

德伦理融入并成为日常生活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 “社会底蕴”才成为 “社会底

蕴”，也才体现为某种“恒常”。换言之，对“社会底蕴”的认识与叙述要求一定的

时间维度，而相对完整的个案研究则有助于丰富我们对 “社会底蕴”的理解。

总之，道德经验及其表达在相当程度上嵌入特定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之中。文章

意在透过乡评演变、积淀的个案，来理解普通人对道德的构想与实践; 并透过道德

经验在日常生活里的这种积淀过程，来理解乡村社会道德秩序的形成与延续路径。

( 四) 田野调查与研究方法

笔者分别于 2016 年 7 月、2017 年 1 月、2017 年 7 月及 2018 年 8 月在邑村、溪

村及文镇进行短期田野调查。三地都位于大理地区交通便利之处，除人口五万余人

的文镇为剑川县城所在地外，邑村、溪村均是洱海湖畔的白族大村。其中，邑村有

一千一百多户人家、四千五百多人口，溪村有八百多户人家、三千多人口，村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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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务农为主要生计方式、兼事建筑、旅游或外出打工、经商。虽然三个村镇主要人

口均为白族，但其所属的大理洱海地区及剑川地区历史上深受中原汉文化影响，三

地也都是体现了汉白文化交汇融合的典型村镇。

由于有幸得到了老家在这三个村镇的几位友人的帮忙，笔者能以一种相对自然

的聊天方式对熟悉村中礼俗及乡评情况的人进行访谈。此外，2018 年 4 月，笔者在

大理下关工作的友人帮助笔者完成了对四家碑刻店主的问卷调查。由于乡评主要以

中老年男性为主导力量，故访谈以这部分人群为主。女性与男性一样具有获得乡评

的资格，但却被排斥在主持及参与品评过世乡人的资格范围之外。因此，笔者对女

性进行的以乡评为主题的访谈相对有限，文章虽然提及了女性的观点与态度，但并

未对性别差异 ( 如果有的话) 展开讨论。

考虑到乡评的时间维度，亦为了从 “社会底蕴”的视角理解乡评，本文尝试将

田野调查与对古碑存文录、地方志、族谱等地方史料的检索相结合，在叙述乡评当

代实践的同时亦呈现其在地方社会变化、积淀的大致轨迹。文章无意对古往今来的

乡评进行一个整体概括，但为了更好理解乡评的来龙去脉、性质演变及其社会意义，

文章也会简要涉及乡评在地方社会之外的发生与变化。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目前所

见的乡评与丧葬习俗相结合，但本文的重心更多是人物德行品评所反映的日常道德

观念，故不会对丧葬习俗展开讨论。

下文首先检索相关研究来了解乡评的起源、性质及其曾经执行的政治与教化功

能。随后，文章将进入地方文献来梳理乡评在地方社会的历史表现。之后，文章在

田野经验材料的基础上围绕乡评的 “平民化”表现、评语彰显的道德价值、品评实

践中的道德考虑，以及人物道德品评的目的与意义等内容来展开讨论。

二、乡评的历史回顾: 从举荐人才到民间私谥

所谓乡评，是一种反映民间社会的价值观念与道德期许的民间舆论，主要指乡

党对地方社会中特定的人物、事物之品评意见的集合。在传统中国的熟人社会中，

乡评一般经过多数乡党的认同，从而能够作为一种“公议”或“公论”而成为评价

及规范乡党社会各色人等的价值标准 ( 吴琦、马俊，2014; 铁爱花，2012 ) 。检索

相关研究可以发现，自秦汉时期的 “乡举里选”起，乡评便开始在不同时期、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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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表现形式与政府选拔考核官吏的制度发生或多或少的联系; 此外，乡评还是国家

及乡里社会推行教化、维持社会及道德秩序的途径之一。

( 一) 乡评的出现、性质及其与朝廷政治的逐渐疏离

秦汉及后世之人以“乡举里选”来概括秦汉时期的选举制度 ( 卜宪群，2008) ，

乡评便是于“乡举里选”中与政治发生关联。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等大儒对此

多有论述。如黄宗羲曾云: “古者乡举里选，士之有贤能者，不患于不知” ( 黄宗

羲，2017: 64) 。顾炎武亦云: “官职之升沉本于乡评之与夺，其犹近古之风乎”

( 顾炎武，2013: 766) 。这里所说乡评，指的就是宗族乡党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标准，

对同乡士人的道德行为进行考察，以此作为郡国察举孝廉时的客观依据 ( 张旭华，

1986; 刘廷忠，1993) 。至于“乡举里选”，则是指乡里组织承担着对被举者的道德

与才能做出鉴定，并根据察举要求提供被举者的基本资料等各项职能，其存在表明

了乡里舆论对选举有着重要影响 ( 卜宪群，2008) 。当然，乡里社会的人物毁誉始

终存在，只是乡举里选制的存在为其被国家政治系统所吸纳提供了途径，乡闾评议

因此便不再只是一种单纯的民间舆论。

此后，随着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的设立及中央对地方控制的不断加强，乡里社

会对人物德行的品评意见与官员选举之间的联系不断减弱 ( 张旭华，1993; 胡宝

国，1991) 。唐宋时期科举社会逐渐确立，国家通过科举考试拔擢寒俊，乡里人物

很难再因获得社会声誉而入仕。诚然，乡评与官员升迁黜陟之间的关系并未完全断

绝。如宋代时国家以科举取士，但官员的官誉及升迁黜陟仍会参考乡评 ( 铁爱花，

2012) 。又如在晚明史料中，“乡评”在大多数情况下特指乡里对致仕官员居乡行为

的评价，“乡人德之”或 “乡评不齿”对于乡宦来说至关重要，官员为建立声望主

动趋附乡评或被乡评所压制束缚的情况时有发生 ( 吴琦、马俊，2014) 。但无论如

何，科举才是入仕正途，乡评就举荐人才而言的政治职能必然随国家取士方式的改

变而日趋弱化。至于现代政府对人才的选拔则更有其严密的组织体系，乡闾评议或

者说以其为代表的民间人物道德评价再难发挥作用。

“乡评”与“清议”的区分也可从另一个角度为我们理解乡评及其与朝廷政治

的逐渐疏离提供思路。最初，乡里社会形成的品评人物德行的民间舆论现象既可称

为乡评，也可称为清议，两个词语所指的内容并无实质区别 ( 仝晰纲，1999; 朱子

彦、李讯，2002，张旭华，1986 ) 。随后，在概念的形成及发展过程中，清议逐渐

951

·论 文· 乡土社会的日常道德与社会底蕴



与士人阶层联系在了一起，而乡党民众的人物品评作为一种庶人之言则被称为乡评，

如明代经学家孙绪就曾言“士有清议，里有乡评” ( 孙绪，2008: 555，转引自吴琦、

马俊，2014) 。当然，士人舆论与乡党舆论之间并非绝对的泾渭分明。正如有学者所

言，“乡评既非地方的普通人所能主导，似又不是士人垄断的，在相当程度上毋宁是

士人和百姓共同经营、彼此分享的” ( 罗志田，2015) 。此外，在酒井忠夫的研究中也

能看到，明末社会形成了一种包括乡绅、尚未取得官僚身份的读书人、庶民乃至光棍

无赖在内的乡土共同立场，而乡评正是由这一立场所支配，形成批判意识并参与到反

对武断乡曲、为恶乡里的乡绅怨府的民变之中 ( 酒井忠夫，2010: 187 －205) 。

事实上，乡评、清议都属于与朝廷言论相对的民间舆论，二者有时亦互为一体。

若要 辨 析 其 间 区 别，或 许 与 各 自 的 代 言 范 围、是 否 牵 涉 朝 政 有 关。例 如 赵 园

( 2014: 180、182、190) 曾指出: 清议是士人经由言论参与、干预政治的一种传统

形式，体现着士人视言论为权利的自觉过程，在此背后存在着绅权与皇权的争持。

而乡评的民间角度，“通常表现为对个人德行的注重，与对实际政治运作的漠视”。

这里所说对实际政治运作的漠视，应该是指对地方社会之外更大范围的政治的疏离。

阅读相关研究，我们会发现 “訾毁时政，裁量公卿”的清议在历史上屡遭禁锢①。

或许不与皇权争持、自觉回避更大范围的政治正是乡评不曾遭受压制的重要原因，

而乡评专注个人德行、漠视政治运作的特性也一直延续至今，且表现得更为彻底。

( 二) 乡评的教化功能及道德典范的树立

科举制确立之后，乡评作为一种民间舆论，仍能通过参与塑造道德典范形象，

而作为乡里社会推行教化、敦厚风俗的一种重要途径。对此，地方志书的人物篇章

中留有相关扼要记述，以大理地方志中关于明代本乡人物的记录为例:

杨子渊，景泰间授四川蓬溪县教谕，训延诸生，多所造就。五子仲子以下

四人皆以科第顯举进士者二人，并官参政。乡评推其世德。 ( 《乾隆大理府志》

卷十九《人物乡贤》，第 4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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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清议的兴起及其因政治环境改变而式微的历史请参见胡宝国 ( 1991 ) 、张旭华 ( 2001 ) 、贺昌群

( 2011) 、胡守为 ( 2015) 、赵园 ( 2014) 等。在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下，清议能够借助士人的社会网络而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而在严苛的政治环境下，清议必须主动或被动地弱化其政治功能，直至士人杜口无

言。有学者针对这一情景指出，传统中国缺乏把民间清议纳入政治调节的合理机制，见阎步克 ( 1996) 。



贾文元，号洱皋进士，官至刑部主事，平生朴直，乐人之善，称道不绝，

乡评德之。( 《乾隆大理府志》卷十九《人物乡贤》，第 458 页)

一般而言，其人其事能够被录入志书的往往是获得功名、孝行显著、敦亲睦族、

惠及乡里之人士。乡人德之、乡评重之者还有可能 “阖郡公举崇祀乡贤祠”。相关

研究曾指出，乡贤祠于明代开始成为全国性庙学祀典的一部分，引导地方民众祭祀

乡贤遂成为国家树立道德典范、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重要教化手段，而乡评与地方

志所载 人 物 行 实 便 是 地 方 层 面 推 举 人 选 的 主 要 依 据 ( 魏 峰，2008; 林 丽 月，

2009) ①。据明代李元阳所修 ( 万历) 《云南通志》所记，大理府于嘉靖年间建有乡

贤祠，道德積躬足以为法可传的本乡钟英毓秀之士死后便有望入祀乡贤祠，此即所

谓“义行孚于闾里，公论定于窆窀” ( 李元阳，2007: 482) 。另据大理喜洲 《赵氏

族谱》所记，赵氏族人中就曾有先人卒祀乡贤。作为楷模，这位先人不断被后世撰

写墓志的族人提及，以此将墓志传主的德行与先人作为关联起来。

除了评价男性之外，乡评亦评女性。地方志书所记载的女性人物往往符合贞洁、

烈女、孝顺、守节、抚孤等德行规范。相关研究曾指出，经由对女性德行的认可与

称颂，乡评成为乡里社会树立典范女性形象，推行社会教化从而建构与维护社会秩

序的重要途径 ( 铁爱花，2012 ) 。当乡评推崇的价值、树立的典范得到认可之后，

便有可能形成一种舆论压力，从而还能成为推动乡村社区慈善行为的重要因素 ( 张

文，2005) ; 或是地方社会断定是非曲直、调解民事纠纷的重要手段 ( 唐力行，

2014) ; 甚至还能成为乡里民众规范乡宦行为并使之朝着 “乡之庇护者”方向努力

的督促力量 ( 吴琦、马俊，2014 ) 。总之，古之乡评一方面以乡宦士绅、德行出众

者等乡里社会的特定人物为品评对象，另一方面则代表着乡党民众或地方社会的现

实利益与道德期待，是一种能够参与维系地方社会日常秩序的重要民间舆论。

( 三) 与谥号相结合的大理乡评

至此，我们尚未看到有研究提到将乡评刻于墓碑之上的表现方式。当然，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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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丽月的研究也指出，乡贤祭祀本身反映着国家力量与地方力量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乡评在地方社会推

举乡贤过程中的作用亦随此变动而突出或削弱。例如国家力量在基层社会日渐疲弱的明中后期，地方上出

现了乡贤祠冒滥的现象; 而到了国家力量在基层社会日渐强势的清初，乡贤入祀便受到了国家的严格控

制，乡评在地方社会推举乡贤过程中的作用亦被大幅削弱。



乡评是衡量人物德行的重要依据，古人撰写墓志、行述来追述逝者生平事略时，也

会提及逝者为乡评推重，只是它并不以谥号的形式表现出来。从目前可以观察到的

情形以及地方文献来看，大理洱海周边地区流行的乡评是以乡人去世后刻于墓碑、

书于灵位牌之上等方式凝练、明确地展示出来。换言之，本文讨论的乡评一方面仍

然体现着古之乡评以人物德行为内容，反映民间社会的道德观念与价值期许等基本

特征，另一方面则在表现方式上出现变化，成为一种评价过世者的盖棺定论。那么，

乡评为何会以一种结合谥号的碑刻形式来表现，其目的与意义又是什么?

查阅时间范围涵盖唐代至民国的 《大理市古碑存文录》可以看到，到了清代，

墓志、墓表的碑题中开始出现 “皇清待赠宦裔处士乡谥明靖”、 “皇清逸士乡谥靖

昭”、“皇清逸士乡评潜德”之类文字 ( 大理市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编，1996) ，这

类文字中最早的出现于乾隆年间。另外，从大理喜洲 《赵氏族谱》来看，其中收录

赵氏族人的明代墓志、墓表或行述 20 例，无一例在碑题中出现 “乡评”或 “乡

谥”; 而其中收录清代、民国墓志、墓表或行述 38 例，其中在碑题中出现 “乡评”

16 例和“乡谥”1 例，如 “皇清恩莱寿官乡评简恪享年七十九寿泰安赵公府君行

状”等。其中最早的亦出现于乾隆年间，更多的则出现于清末或民国年间 ( 赵辅

仁、赵汝龙，2009) 。再从大理喜洲城东村、染衣巷 《杨氏族谱》收录的 9 例墓志、

墓表或行述来看，提及死者乡评的行述也出现于民国年间 ( 赵汝龙，2004) 。由于

很多碑文可能因受损而未被录入文献，因而我们只能大致推测在清代中期大理地区

已有此类将乡评与民间私谥相结合，或者说民间私谥以乡评为名的做法，并且这种

做法在清末以及民国年间变得更为流行。

至于被品评者的身份、生平以及评价内容，或者说民间社会的道德期许是什么，

也可从相关记载中获得线索。以《赵氏族谱》收录碑文为例，一位宣统年间过世的

赵氏族人乡评为“文谨”。此人父、祖均为庠生，虽家贫但聪敏好学，少年时参加

童子试表现不俗，后因咸同年间的地方战乱而中断学业，勉强以农耕、经商、教书

为业，一生坎坷。战乱平定之后，此人继续以育才为己任，并积极参与兴修文宫、

义学。去世后由其具有举人功名、曾任易门县教谕的族弟为其撰写墓表，并注明其

乡评为“文谨”。再如另一位宣统年间过世的赵氏族人乡评为 “果恪”。此人虽不擅

读书但有豪侠之风、言信行果，地方战乱时以军功获五品职衔，战乱平定回乡后仍

不忘行侠仗义、体恤贫弱。去世后分别由其具有举人功名的族弟、族侄为其撰写墓

表、行状，并注明其乡评为 “果恪” ( 赵辅仁、赵汝龙，2009 ) 。此外， 《赵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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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杨氏族谱》中还有 “刚毅”“敏达”“文直”“贞淑”等乡评记载，均是根

据死者生平及德行所做概括评价。

总之，乡里社会褒扬的品行是达则为善乡里，穷亦勤朴敦厚。在此，多数被予

以乡评之人虽未获举人、进士之类功名，但往往是郡邑庠生之类的读书人，经商者

也要提及因家贫或战乱而不得不弃儒服贾。今天当地人回顾过去的乡评时，往往将

这些人称为乡绅、士绅，实际上是广义而言，指的往往是地方社会多见的下层读书

人及因德行业绩而享有声望之人，不一定都有仕途经历或较高功名。此外，被评者

亦有以勤俭孝亲而闻于乡里，并因年登耄耋而被朝廷赐以寿官之人; 或是守寡抚孤、

最终四世同堂而被旌表之人。

谥号本是具有一定品级的朝廷官员才能享有的政治殊荣，作为民间评价的私谥

也仅发生在少数具有突出事功的文人学者身上，这里的乡评显然是将给谥范围扩大

了。究其原因，一方面与民众对声名的追求有关。许烺光 ( 2001: 47 － 49) 在 《祖

荫下》中曾提到，喜洲人会在去世祖先的墓碑上刻上各类真假封号以显示家庭荣

耀。关于此类现象，阎步克 ( 2010: 452 ) 曾指出乃是官本位社会里朝廷官爵名号

影响社会观念与民众心理的一种体现。王明珂 ( 2002) 对“攀附”心理机制的讨论

同样也能提供类似思路: 攀附的出现产生于一种模仿欲望，即攀附者希望借由模仿

而获得某种身份、利益与保障。在此，大理洱海地区之所以出现乡评与民间私谥相

结合的现象，一定程度上便是源于民众攀附心理的推动。或者说，民众接受了官本

位社会对官爵名号的推崇，于是借用、模仿了谥号的表现方式，并将乡党对逝者德

行为人的品评意见刻于墓碑之上。另一方面，私谥范围扩大与乡评的教化功能有关，

即民间社会以此勒石刻铭的方式来确定道德规范、树立道德表率。实际上，人们在

追求声名的同时仍然在彰显特定道德价值。或者说，是否具有声名在相当程度上源

于是否实践了民间社会的道德规范。因而，为这种勒石刻铭式乡评提供活力的仍是

民众对同乡人物德行为人的品评; 或者说，仍是民众对于实践某种道德理想的思考

与期待。

此外，对于当地人而言，以碑刻表现乡评的做法也不突兀。20 世纪四十年代，

西南联大学生石钟 ( 1944 ) 实地调查了喜洲弘圭山数千通古代碑刻墓铭后就曾指

出: 明代的喜洲有一种极普遍的风尚，即人死以后无论贫富都要立一块石碑，请儒

士先生作一篇墓志铭叙述死者的先世父祖是谁、死者本人功业如何、死者妻子家世

如何以及死者子孙功业如何，从而 “勒石刻铭，传之无穷”。并且，这种风尚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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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喜洲，在整 个 大 理 洱 海 地 区，以 墓 志 为 主 的 明 清 碑 刻 都 极 其 丰 富 ( 石 钟 健，

1993; 张锡禄，1992; 赵玉中，2014: 101 － 118 ) ①。民国 5 年印制的 《大理县志

稿》中丧葬习俗部分也曾提及邑俗 “穸窀圹墓封碑皆竭力为之” ( 张培爵、周宗麟

纂，1917: 363) ，前述《赵氏族谱》、《杨氏族谱》收录的墓志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

当地勒石刻铭之风。考虑到墓志均要追溯死者的祖源家世，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勒

石刻铭在当时蔚为风尚的原因之一，应该与被中原王朝征服之后身处华夏边缘的当

地社会群体通过碑刻铭文来表达及塑造身份认同有关 ( 赵玉中，2014: 100 －146) 。当

然，明清时期叙述逝者家世祖源、生平事略、德行功业的墓志远比与今天的墓碑内

容丰富，但将乡党对逝者德行为人的评价以碑刻方式来表现的习俗之所以至今仍在

当地流行，在一定程度上有当时“勒石刻铭，传之无穷”风尚之余韵的因素在内。

三、当代 “平民化”乡评及其道德内涵

( 一) “平民化”乡评的出现

从前述《赵氏家谱》《杨氏家谱》记载来看，有资格获得乡评之人的确如人们

所说，基本是地方社会的读书人或贤能人士。可以说，他们正是宽泛意义上的地方

士绅或其后备军。但正如罗志田所言，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读的科举制

的取消切断了“士”的社会来源，直接导致了传统“四民社会”的解体。并且，科

举废除后社会生活的重心开始由乡村向城市转移，以读书人为代表的乡居菁英不断

流向城市，乡村从此不得不进入一种 “无士的乡村自治生活” ( 罗志田，2014) 。科

举废除之外，现代国家建设、基层政权系统巩固以及各种社会运动又进一步消除了

乡村社会的士绅阶层②。尽管就地方文献所见，大理乡评所品评的人物并非都是持

有功名或有仕途经历的严格意义上的士绅，但它以广义而言的士绅为主要品评对象

仍是“四民社会”之社会结构在日常生活中的显现。因而，当“四民社会”解体之

后，这种乡评将难以原样保留。

根据老人们讲述，新中国成立后乡评逐渐退隐，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老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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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石钟为石钟健先生笔名。
乡村社会自然还存在既有知识、又有能力主持社区公共事务的乡村精英，不过乡村精英几乎不再被称为

“士绅”或“乡绅”，而称谓的改变其实是社会结构变迁的细微反映。



人希望恢复过去的礼仪教化，乡评开始恢复，并将品评对象从乡贤名士扩大到了普

通乡党。本文将此现象视为乡评在 “无士的乡村自治生活”中的一种 “平民化”表

现，而这正是此前人们出于显亲扬名、彰显道德等目的而将古之乡评与谥号形式相

结合的做法的延续。当然，所谓“平民化”仅是大致而言，清末民国年间被予以乡

评之人当中未必没有与官绅相对的平民，只是如今品评范围已明显大幅扩宽。

( 二) “平民化”乡评的表现形式与品评者身份

据《喜洲镇志》记载，举行葬礼时，乡老等德高望重者根据死者生前为人总结

出恰如其分的评称，随后亲属写祭文、神主牌以至刻碑都要以此谥称乡评为准 ( 喜

州镇志编纂委员会编，2005: 57 ) 。就其样式来讲，墓碑除了刻上逝者名讳之外，

还要在名讳之上刻上如“乡评敏达”之类字样 ( 具体评语根据各人实际所评而定) ;

灵位牌样式基本相同，但多了生卒年月。除了墓碑与灵位牌，乡评内容也会嵌于丧

联之中并贴于灵堂两侧，如“慈以修身女中君子，惠能振内巾帼能人”、“终身德厚

传梓里，一世勤朴昭后人”中“慈惠”“厚朴”便是乡评 ( 杨发祥，1995) 。此外，

逝者出殡之前，将乡评写在红纸上并贴于逝者家门外也是一种表现方式，这主要见

于喜洲镇。

乡评有一定套路，但并非千篇一律，通常是从被评者的道德品行、口碑人缘入

手，再根据日常生活里人们认可的好品德是什么而给出一个相当简洁且中肯两字评

语，而这两个字就在墓碑、灵位牌上被称为 “乡评”。可见，乡评在此既是乡党品

评本乡人物德行的一种舆论行为，同时也指评语内容本身。一般而言，“敦厚”“简

朴”“朴厚”“刚直”等是最常见的评语; “文敏”“敏达”“敏捷”等用于有一定

文化水平、头脑灵活的乡人; “艺高”则用于文化水平不高但有手艺的乡人; “达

理”“公道”多用于处事得当的村干部。虽然乡评已不再参与国家政治制度，但如

“忠效”“效士”之类用于在国有单位工作过或有从军经历之人的评语仍在表达着民

间社会对国家的想象。按照传统规范，女性较少参与公共生活或其参与不受重视，

对她们的评价称为“閫评”，评语以“勤朴” “勤贤” “慈惠” “贤淑”之类居多。

此外，“德范”“懿徳”之类或其他四字、八字评价往往只用于声望较高、德行成就

出众者。但是，一般不会出现某人因品行有亏而无资格获得乡评的情况，也不会出

现针对某人的负面评价。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乡评意在以彰善的方式来包容众人，进

而在乡里社会推崇某些品德，而不是以排斥的方式来进行规训与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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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乡里社会并未围绕乡评形成制度性安排或专门组织，但乡老的权威以及民

众对道德的设想与追求仍能赋予乡评以一定的不可见之力量。先来看参与品评者的

身份: 绝大多数品评者都是村中老年男性。他们与被评者或是来自同一个自然村，

或是有亲戚关系。就本文访谈过的十六位老人来说，其中最年轻的五十三岁，最年

长的八十五岁，多数在六十岁至八十岁之间; 职业以务农为主，少数退休村干部、

回乡工人或居乡木匠，此外还有两位村小教师。参与者对相关礼俗的习得以口耳相

传为主; 地方市集曾有《民间婚丧礼仪》之类民间刻印的册子出售，热衷此道的乡

人也会买回家翻阅，从中获取知识。若要在品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则要考虑年

龄资历、礼俗知识、书法功底等因素①。自然，当乡绅退出历史舞台之后，人们或

是挪用新话语下的“阶级”概念来给品评者的身份分类，或是直接坦承乡绅消失了

自己才有资格来评价他人。举例来看品评者的身份背景:

案例一: 邑村八队的乡评是由退休回村的杨阿爷主持，另外还有几位老人

参与合计。杨阿爷八十多岁，二十多年前从下关退休之后，就一直在村里生活。

杨阿爷幼时家贫，高小毕业就到喜洲镇上裁缝铺去当学徒。1956 年，省里在大

理组织招工，他通过考试后获得了到昆明学一年农学的机会。学习结束后，杨

阿爷被分配到巍山县农机站工作，最后从市林业局党委办公室秘书的岗位上退

休。杨阿爷对传统习俗有兴趣、毛笔字写得好，人又热心，队里人都喜欢请他

帮着写对联、给入赘女婿取名或是主持乡评。

像杨阿爷这样从城里退休回村，并且有文化、善书写的老人往往会成为村中乡

评主持者的最佳人选。

案例二: 溪村前任村主任陈阿爷是下文被评为 “太贞”的守寡老人之子，

今年七十三岁。20 世纪六十年代毕业于大理二中，先后当过生产队记分员、会

计、队长，后来又当上了大队书记、村长、村主任。老人毛笔字写得好，家里

院门和堂屋门两侧都贴着自己写的春联。逢年过节，或是遇上婚丧嫁娶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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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白事，村里人会找陈阿爷帮忙写对联。阿爷还参与了村里财神殿重修时的彩

画工作，并为观音寺重修撰写了碑序。从村委会主任任上退下来后陈阿爷开始

给村里人写乡评。用老人的话说，“以前也不关心，退休后才开始做乡评。我

现在是年龄上老，又有一定阶级，所以可以给人评。”

与杨阿爷相似，陈阿爷也是村里有文化、善书写的老人。不同的是，他曾担任

村领导，老人所谓“阶级”在此也即官职之意，这在相当程度上为其增添了不少声

望，使其成为乡评主持者的最佳人选。

案例三: 文镇是县城所在地，围绕着该镇明清时期民居建筑保护以及书画

活动，镇上二十来位喜爱地方传统文化的地方文人、企业家等形成了一个地方

文化精英圈子，四十多岁的张哥是其中之一。就职于县电力局的张哥擅长蝇头

小楷与民俗画，在镇上开了一家名为 “竹枝词”的书画铺，并自号 “梅花道

人”。少年时代的梅花道人从其舅爷爷———一位清宣统二年出生，精通诗书琴

画的正一派火居道士那儿学会了不少传统礼俗知识。在其成家立业之后，梅花

道人开始给乡邻写春联、担任葬礼书签官以及给逝者写乡评，到目前为止他已

经给镇上二十多位过世者写过乡评。

不同于杨阿爷、陈阿爷，梅花道人成为乡评书写者主要是因其从长辈那里习得

了相关礼俗知识，而加入地方文化精英圈子也为其增添了声望。因此，虽然他说自

己既无官职，亦非士绅，但仍在乡邻的口耳相传下成为乡评主持者。

不可否认，我们有可能在部分乡居菁英身上发现轻视 “平民化”乡评的态度。

文镇一位县志主编被当地文人誉为 “非典型乡绅”，老先生博览群书，说起乡评就

还提到汉末名士臧否人物、裁量执政的清议之风。但在老先生看来，“纯粹是民间

行为”的今日乡评已经丧失功能，他并没有兴趣谈论它，而是更乐意聊与政府官员

打交道或是乡村人才流向大城市等话题。的确，我们不太能透过今日乡评去发现过

去那样士人与百姓、乡绅与庶民共同经营、彼此分享的 “乡土共同立场”。实际上，

乡评的“平民化”正好是近现代以来传统士绅从乡村社会的主导舞台上逐渐退隐的

一种具体而微的表现，而这位老先生的态度无疑是对过往的一种怀念，只是这种怀

念忽视了普通人生活世界中某些 “微不足道”背后的道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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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品评实践及民众的道德期许

下面列举几个品评个案来看人们评什么、如何评，表达了什么样的道德期许。

案例一: 在有三千多人口的溪村，杨吉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在男性们闲暇

聊天的珠联阁前或是本主庙旁，随口一问，几乎人人认识杨吉。毕竟，杨吉是

重修村里财神殿、观音寺的重要人物之一，这两处悬挂的楹联也是由他刊刻完

成。念完村小之后杨吉到昆明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曾在保山地区一所小学任

教。回村后的杨吉以务农为业，兼习书法、绘画与音乐，逐渐成为地方上多才

多艺之人。至今村里人家办喜事、树新房邀请村里文艺队表演时还会演唱杨吉

编写的歌曲。杨吉为村人乃至镇上干部所知的另一项业绩，则是他根据其父辈

的口述记下了洞经音乐的谱子，而溪村洞经会也正是在杨吉及其父亲的努力下

成立。此外，杨吉熟知乡村各项应酬礼俗，最近这些年村里主持红白喜事的两

位仪式专家之一是杨吉的侄儿，另一位是曾随杨吉学习礼俗的陈阿爷。杨吉去

世后，村里老人根据其生平为人将其盖棺定论为 “文忠”。

案例二: 溪村一位八十多岁高龄离世的老太太閫评为 “太贞”。之所以得

此评语，源于老人一辈子守寡，含辛茹苦把子女抚养成人。按照老人儿子的说

法，其父早在 1947 年时就已去世，其祖母怕孙子、孙女没人照顾便不让儿媳改

嫁，其母从 27 岁开始便一生守寡，抚育儿女。过世后村里老人商量给评了

“太贞”。

案例三: 邑村有位老人，曾在城里供销社工作，退休后回到了村里。多年

前，老人的妻子就已过世，但老人 “一直都规规矩矩、非常正派”，既没再娶，

也未曾与谁有什么传闻。几年前，这位老人去世了，村中几位德高望重的乡老

商议之后给他写了一个 “松洁”的评语。

案例四: 溪村一位九十六岁高龄的老人去世，因其为人公道，性格刚强，

看见不合理的现象能仗义执言、做事不和稀泥，村中老人商议后给他定了一个

“刚直”的评语。老人们在斟酌如何评时考虑到，虽然逝者的儿子是前任村主

任，但逝者本人不是村干部，因此没有给他评“公道”或“达理”。

诚然，评语不可能完整描摹人物德行。正如对近年来的道德人类学研究产生了

深远影响的福柯所言，“即使给定了一种行为法则，对于一种确定的行为类型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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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存在着道德‘行事’的不同方式，存在着行为个体不仅为了成为行为主体，而且

为了成为这一行为的道德主体的不同方式” ( 福柯，2002: 141 ) 。换言之，在道德

准则的引领下，个体终究是通过不同路径或 “自我技术”去培养特定性情，进而将

自身塑造及改变成为他人眼中，以及自己眼中道德上得当的主体。可以说，简洁的

评语只能显示人们认可的好品德是什么，而无法揭示人们具体如何参照这些品德而

将自身塑造为得当的道德主体。或者说，即便穷尽所有常用评语，也未必能呈现任

何个人复杂多面，甚至可能受情景影响的具体为人; 即便享有同样的评语，每个人

也都有属于自身的独特生活经验以及体现好品德的具体方式。

人们深谙此理。文镇一位中学老师所说的一句当地谚语 “四个城门四杆秤，大

家心中有数”，恰如其分地描绘出了人们内心对于乡评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被评

者一生为人的看法。用这位老师的话说，一个人德行如何最终 “只能是自我约束”。

这亦如邑村一位女性 ( 其父去世后乡评为“刚直”) 所言:

乡评的这些评语是人们比较认可的、最本真的优点。大家的言行举止会受

这些优点的影响，但不能说人们为了乡评而活。每个人有生之年基本上都勤奋

做事，努力好好做人，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被尊重。相比死后的乡评，大家更在

意的是平日里人们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毕竟这是在生活中能感受到的。 ( 访

谈编号: 201701YC)

由于践行道德规范的方式各有不同，也由于评价时 “死者为大”的道德考虑带

来隐恶扬善的品评实践，人们不会单纯根据乡评来判断一个人的德行为人究竟如何。

同时，没有谁会仅仅为了获得一个身后的好乡评而好好做人; 相比之下，平日的互

动往来更能推动一个人的为人处事。但是，人们始终承认乡评代表着值得追求的善，

只是如何实践这些价值存在着不同的具体路径罢了。换言之，乡评的功能不在于它

能够令行禁止抑或规划具体的人生道路，而在于特定的道德价值通过乡评得到了承

认与传递。因此，尽管它不能完整描摹人们的道德世界，但能为我们理解地方社会

所认可的“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提供一种切入点。

比起评语本身重在勾勒规范意义上人们认可的善的价值是什么，品评过程中的

态度与考虑透露出了更为生动的日常道德经验以及品评过世乡人的意图与目的。首

先，出于对人无完人的敏感认识以及日常生活里积累的人生智慧，人们往往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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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细评价不好”。

短处就不说了，都是评好的方面。实际如何大家都认得。人都死了，再有

什么缺点都往好了评。有人奸奸滑猾，但不能这样评价，这样评价对后人影响

不好。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评价好处还能激励后人，揭短反而起不好的作

用。不过，大谱气上还是要符合，不能随意乱评。 ( 溪村，七旬老人，乡评参

与合计者，访谈编号: 201707XY)

生前为人不好，哪怕一辈子偷鸡摸狗，也要给个乡评。死都死了，就不要

再讨论具体为人了，给后人一点好的印象，不要在乡党面前抬不起头。 ( 文镇，

乡评主持者梅花道人，访谈编号: 201707WM)

总之，评语意在赋予死者好的声名，须得宽厚并顾及死者亲属的面子与人心，

如此亦能激励后人崇德向善。对于乡人日常熟知的不知变通的刻板之人甚或难以相

处之人，乡评也不会写上“老古董”之类的平日用语，而是给予 “耿直”之类的委

婉评语。因此，虽然评价时要回顾逝者在村里与众人是否 “拢得起”、做事是不是

会被人在后面戳脊梁骨，但也要在内心掂量一番，即便是性格不讨喜之人，也只能

是隐约婉转地表达。当然，评语不能过于溢美，太过标榜也就失去了人物品评应有

之义。邑村杨阿爷偶尔会在其他队或村看到不太恰当的乡评，遇到这种情况老人就

会回家记下来，避免自己评得不适当。某队曾有人被评为 “德范”，老人就认为评

高了: “担不上这样的评语，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事实上，敦厚、简朴、慈惠、公

道等评语虽说有套路之嫌，但也是选取既符合地方社会的道德价值，又能在被评人

物身上有所发现的某一性格特点予以彰显。

其次，透过彰善而不纠过的态度，我们能进一步理解乡评之于乡党民众的意

义———“一辈子就得两个字”。

老百姓一生就是两个字，生下来取个名字，死了给个乡评。 ( 邑村，退休

小学老师，访谈编号: 201701YY)

乡评不是随随便便评的。但折回来说，一个人是个懒汉、是个懒婆，也不

会评“懒汉” “懒婆”。盖棺定论，我们老百姓一辈子就是只享受着两个字。

( 溪村，乡评主持者陈阿爷，访谈编号: 201707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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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子就是两个字”恰好揭示了人们品评过世乡人的意图与目的。可以说，

平凡人生虽难实现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之业，但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却普遍存

在。乡评的道德内涵之一，就在于它既是平凡生命曾经存在的证据，也是普通人相

互承认并赋予平凡生命以意义的一种途径。不可否认，道德有时需要在选择、判断、

冲突甚至面临两难困境、身处善恶交锋之际才变得明显可见; 但道德也嵌入普通人

平凡的态度、言辞及“微不足道”的实践之中。寥寥数字的评语、生后的一块墓

碑，说到底就是普通人生活世界里的 “致良知”。

总之，乡评的“平民化”转向既体现在被评者范围的大幅扩宽上，也体现在乡

评主持者身份从 ( 广义而言的) 士绅向平民的转变上。所谓教行于上、化成于下，

古之乡评的教化功能在相当程度上正是在今日 “平民化”乡评这里得以最终实现。

可以说，道德经验嵌入历史与文化语境之中。从明清以士绅为主导到今日以民众为

主体，乡评“平民化”转向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它从一个侧面呈现了蕴含着民众心

态、情感与道德的风俗习惯在日常生活里的积淀过程。这种积淀过程虽然会受社会

结构、政治形态之变迁的影响，但却不会因此而轻易中断。正是因此，这些积淀下来

的心态、情感与道德得以成为中国乡村社会底蕴的一部分，提示着我们从普通人的生

活世界出发去理解乡村中国的社会秩序，这也是“平民化”乡评的另一种道德内涵。

四、结 语

不论是参与乡举里选，还是树立典范崇祀乡贤，曾经具有政治与教化功能的乡

评是沟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或环节，或者说是被国家制度吸纳与利用的民

间舆论。科举制的确立曾使其政治功能大幅减弱，但其作为维护地方利益、维系社

会秩序之手段的教化功能始终得到了国家、士人以及民众的承认，成为沟通官方与

民间的一种舆论渠道。最初，进入乡评视野，并因乡评而影响其仕途黜陟、声望荣

誉的往往是士绅阶层或德行出众者，普通百姓则以之为楷模，虽不能至，然心向往

之。随着科举制的废除、现代国家建设及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延伸等变革的出现，

传统“四民社会”里作为四民之首的士人逐渐成为一种历史范畴，由士人代言的乡

评自然难以原样延续。不过，当士绅阶层及其代表的与政治相连的道德秩序消退之

后，普通民众仍然通过挪用乡评与谥法的价值观念、语言形式延续了这种人物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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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机制。本文叙述的正是民众在 “无士的自治生活”里对旧日由地方菁英主导的

乡评加以灵活改造之后的 “平民化”乡评，而乡评的“平民化”转变本身亦是 “四

民社会”解体、地方社会由士绅主导向 “平民化”转变的一种具体反映。所谓 “草

上之风必偃”，乡评之“平民化”与其说是“礼失于野”，毋宁说是教化之完成。

于是，在社会结构改变之后，我们仍能发现长久以来以道德评价人生的观念在

延续。或者说，民间社会仍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传统的道德秩序。从今天的经验来

看，“平民化”乡评之所以流行，既是因为人们接受了教化表率者的行为与观念，

亦是因为人们将之作为人生在世的一种世俗性证明。换言之，生命的意义之一正在

于人生体现了乡党民众认可的道德价值———至少从表现形式来说是如此。就此而言，

乡评仍是地方社会彰显及传递道德价值的一种方式; 或者说，乡评仍是地方社会再

生产道德秩序的一种步骤。诚然，我们也会看到没有谁为了乡评而活，或者说单纯

依靠乡评难以规范人心。但是，从评语是人们认可的善的价值、品评实践中积极彰

善以激励后人崇德向善，以及虽然不为乡评而活但却追求好口碑等内容来看，乡评

( 或以其为代表的人物品评) 仍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地方社会道德经验的形塑过程，

从而能为我们理解地方社会的道德世界提供一种视角。

的确，相比过去能够得到国家、民间与士人阶层共同承认的古之乡评，今天与

平民私谥相结合的乡评已失去被国家吸纳与利用的意愿及力量，如此自然也提示着

乡评在参与村庄之上政治与公共议题上的有限性。换言之，如果说昔日以乡评为代

表的民间道德秩序曾以不同方式、程度参与国家政治体系的话，今日的乡评已经撤

回民间社会，其专注个人德行、漠视实际政治运作的特征表现得相当彻底。从 “国

家 － 社会”的视角来看，脱离了政治秩序的乡评自然意义模糊甚至黯淡无光。然

而，倘若我们略微跳脱出“国家—社会”视角的限制，并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本

身保持敏感 ( 赖立里、张慧，2017 ) ，就不难发现，虽然乡评这种民间舆论的外部

存在空间发生了改变，但特定的道德观念及行事方式已编织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透过乡评我们仍能发现日常生活积淀着沉重的道德力量。事实上，在国家选拔人才

的方案发生改变、以士绅为主导的“四民社会”解体之后，乡评仍在民间延续就表

明了民众的生活世界里积淀着某些不因制度、结构而变的 “恒常”内容。归根结

底，乡评之存在提醒了我们去关注普通人对生命意义及道德理想的平凡追求，因为

这些内容最终将汇入中国乡村的 “社会底蕴”，成为我们自下而上地理解社会秩序

何以生成的一个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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